
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通知    

     一、命題範圍             學生版     

範圍 

科目 
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

國文 L4、L5、L6、語一 L4、L6、語一 L4、L5、L6、語、自二 

英語 L3 ~R2 L3-R2 L3-R2 

數學 2-1~2-4 2-2~3-2 1-4~2-2 

自然 2-1~3-3 L3-L4 
2-3~全 

L6 (地科) 

地理 L3-L4 L3-L4 L3-L4 

歷史 L3-L4 L3-L4 2-2~第 4課 

公民 L3-L4 L3-L4 L3-L4 

   二、考程分配 

日期 時間 節次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

12 月 2 日(二) 

08：30-09：15 一 自習 自習 自習 

09：25-10：10 二 社會 社會 社會 

10：20-11：05 三 自習 自習 自習 

11：15-12：00 四 英語(含聽力測驗) 國文 國文 

13：15-13：55 五 自習 自習 自習 

14：05-14：55 六 寫作測驗 寫作測驗 寫作測驗 

15：05-15：50 七 數學 數學 數學 

12 月 3 日(三) 

08：30-09：15 一 自習 自習 自習 

09：25-10：10 二 國文 英語(含聽力測驗) 自然 

10：20-11：05 三 自習 自習 自習 

11：15-12：00 四 生物 理化 英語(含聽力測驗) 

13：15-14：00 五 性別宣導 專業群科參訪 依課表上課 

14：10-14：55 六 閱讀講座 專業群科參訪 依課表上課 

15：05-15：50 七 閱讀講座 專業群科參訪 依課表上課 

 

＊12/2(二)下午重點打掃(不開回收室及垃圾場) 
 

 

 

 



三、注意事項： 

1. 學藝股長請於黑板上註明：「考試科目及時間」、「應到人數」、「實到人數」、
「缺考座號」。國文 01、英文 02、數學 03、自然 25、社會 27。 

2. 考試期間請將書包整齊放置於教室前後，桌墊下所有紙張、物品必須清空，抽屜
應清空或轉向。 

3. 請同學自行準備 2B鉛筆、橡皮擦及黑色墨水的筆(寫作測驗)應試，考試期間嚴
禁共用、借用。 

4.  寫作測驗一律使用黑筆，其他顏色或鉛筆一律不計分。其他科目答案卷一律使
用黑色、藍色墨水筆書寫，勿使用鉛筆、無墨水，或墨水不連續的筆書寫，以免
影響閱卷，並寫在相對應作答區內，否則扣該生該科十分。 

5. 各科考試，請用試卷正、反面周圍空白處計算，嚴禁自行攜帶計算紙。 

6. 試題卷及答案卷(卡)務必填寫(或劃記)班級、座號、姓名，全班所有填卡科目填
寫資料皆無誤，則記優點兩次。 

7. 請務必遵守考場規則，考試期間任何舞弊行為，均依校規記過處分。 

8. 英語聽力測驗於該節鐘響後 10分鐘，由全校無聲廣播系統統一播放。 

9. 凡重大考試(領域考試、段考、模考等)應以會考規則「考試結束鐘（鈴）響起，
監試委員宣布本節考試結束，不論答畢與否應立即停止作答…」為標準。 

10. 繳回試卷及答案卷(卡)經監考老師清點無誤後，才得離開教室。 

11. 依據「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辦法」：「學生因故不能參加領域
學習課程定期評量時，經學校核准給假者，得補行評量，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
為原則。其補考期限為段考後 3個上課日(12/4-12/8)內須到校完成補考，逾時
者該次定期評量成績由任課教師依適當之多元評量方式評定其成績。」，請缺考
同學，於返校後第一時間至教務處報到並申請補考。 

12. 依據「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考試規則」第 8點:電腦讀卡成績以讀卡結果為準， 

   如有異議，得向教務處申請重新讀卡，不得要求逐題核對，以重新讀卡成績為準。 

13. 請依題目現有資訊作答，若確定題目有疑義，再由命題老師修正評分標準。 

 

請導師協助宣布並公告，謝謝!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教學組 114.11.17 


